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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周政行复决〔2025〕650号

申 请 人：杨某

被 申 请 人：周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第 三 人：中国某某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周口分公司

申请人杨某对被申请人周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

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不服，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本

机关于 2025年 10月 14日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复议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周人社工伤不认字

〔2025〕XX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，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

工伤认定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杨某之父杨某某生前系第三人职工，在

沈丘县中国某某站任站点经理职务。2025年 6月 28日杨某某在

某某站工作期间突发疾病，其同事发现后及时拨打 120急救电

话，医护人员到场后进行查体、心电图检查，诊断为呼吸心跳

骤停。第三人于 2025年 7月 9日向被申请人申请工伤认定，被

申请人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六条第二项之规定于 2025年

9月 18日作出周人社工伤不认字〔2025〕XX号《周口市不予

认定工伤决定书》。1.被申请人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事实不

清，证据不足。杨某某不属于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六条第二

项“醉酒导致死亡”的情形。被申请人所调取的某某站的监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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视频显示 2025年 6月 28日中午 12:25分左右，杨某某从某某站

便利店内取走一瓶汾酒后前往站内后院，并不显示杨某某饮酒

的过程，实际上杨某某当日中午拿酒后放在厨房并未饮用，该

瓶汾酒至今仍在杨某某做饭的厨房里某未开封。被申请人对相

关证人进行了询问，无论是第一时间发现杨某某的李某某，还

是同日在某某站值班工作的同事崔某以及 120医护人员，上述

证人均系现场近距离接触到杨某某，均未发现或闻到杨某某生

前存在饮酒的迹象或酒精气味，房间内也未发现杨某某的呕吐

物，不符合醉酒死亡的客观特征。且杨某某于当日下午 14:04、

14:10、14:26还与同事电话联系工作事务，本人意识清楚，思

路清晰，语言表达流利，同事也未听出杨某某处于醉酒状态或

有任何异常，结合医生推断其死亡时间，符合突发疾病死亡特

征。沈丘县某某医院出具的医学诊断证明书诊断结果为呼吸心

跳骤停，死亡证明显示死亡原因疑似急性心脑血管病、高血

压，也未记载存在醉酒或酒精中毒的医学判断。上述证人证

言、视频监控均不能证明杨某某生前存在醉酒致死的事实，被

申请人仅以视频显示杨某某取一瓶汾酒即认定属于《工伤保险

条例》第十六条第二项“醉酒导致死亡”明显属于证据不足。

2.被申请人作出不予认定工伤适用法律条款错误。杨某某在工

作时间、工作岗位因突发疾病死亡，符合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

十五条第一款“视同工伤”之规定，应依法认定工伤。依据现

有证据不足以证实杨某某系醉酒导致死亡，被申请人依据《工

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六条第二项之规定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明

显属适用法律错误，应依法予以撤销。综上，请求复议机关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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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。

被申请人称：1.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

事实清楚、证据充分、程序合法、适用法律正确。2025年 7月

8日被申请人接到中国某某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周口销售分公司

提起的工伤认定申请，工作人员依法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，发

现材料不全，被申请人于 2025 年 7月 9日向该公司下发周人社

工伤补字〔2025〕XX号周口市工伤认定补正材料通知书，补

正工伤认定申请特殊证据材料，（死亡证明，抢救记录）。经

过补正，被申请人于 2025 年 7 月 28 日作出周人社工伤受字

〔2025〕XX号周口市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，依法予以受

理。经认真审核，杨某某同志所受伤害的情形，根据《工伤保

险条例》第十六条第二项之规定，属于不得认定工伤或者视同

工伤的情形，决定不予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。被申请人依法

作出周人社工伤不认字〔2025〕XX号周口市不予认定工伤决

定书，程序合法，相关文书均合法送达，充分保障了各方当事

人陈述、申辩和举证权利。2.杨某某在上班期间因饮酒而醉酒

死亡，不符合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四条、第十五条关于工伤

认定的情形，应不予认定工伤。2025年 6月 28日 12点左右，

杨某某在上班期间从某某站便利店拿走光瓶汾酒一瓶，当天晚

上七点十分左右，同事崔某需要交接班，给杨某某打电话，杨

某某没有接，找朋友李某某帮忙看情况，发现杨某某在值班室

床上搭着被子趴着，后打“120”，经 120医护人员检查，杨某

某已死亡 2小时以上，出诊医生张某某在人社局工作人员进行

调查时，出具证明说“我当时没有闻到很浓的酒气”，这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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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某某中午有喝酒这一事实。虽然崔某、李某某在证人证言及

人社局工作人员对其两次调查笔录中均不提及或刻意回避杨某

某中午饮酒这一事实，但从其监控录像上可以看出，杨某某在

12点左右从某某站便利店拿走一瓶光瓶汾酒这一事实是任何人

不可否认的，而从晚上 7点多发现杨某某在其值班室床上死亡

这一事实，证明其是非正常死亡，作为一个上白天班（正常

班）的单位领导，况且某某站是一个窗口行业单位，领导不经

常出来转转，不在一线出来看看显然是不成立的，是说不过去

的。这就说明了杨某某中午喝酒了。且 120出诊医生张某某在

人社局工作人员对其调查此事时，只以“我当时没有闻到很浓

的酒气”来回复，她既没有说杨某某喝酒了，也没有说杨某某

没有喝酒。这显然是在避重就轻。如果杨某某确实没有喝酒，

她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杨某某没有喝酒。至于崔某所说拿酒

下午炒菜作料酒，更是匪夷所思，欲盖弥彰，因为第一、晚上

做饭还没有到时间，第二、料酒完全可以到超市去买，第三、

杨某某是站长就不需要考虑做饭的事情。更为存在重大漏洞的

是崔某在杨某某去世后，还专门到厨房看看，那瓶酒还在，拿

起来看看而且瓶盖还没有打开！这样我们不禁对崔某的证言生

疑，先不讲杨某某是否喝酒，如果有人在杨某某出事后，再拿

一瓶一样的酒是否有这种可能？而且崔某对这瓶酒格外关注和

敏感，明显“此地无银三百两”。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

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、证据充分、程序合法、适用法律正

确，请求复议机关予以维持。

第三人称：案涉工伤认定申请符合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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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条第一款“视同工伤”之规定，应依法认定工伤。被申请人

作出周人社工伤不认字〔2025〕XX号《周口市不予认定工伤

决定书》明显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，应依法予以撤销。杨某某

生前系第三人在职职工，在沈丘县中国某某站任站点经理职

务。2025年 6月 28日下午，杨某某在某某站工作期间突发疾

病，同站职工崔某发现后让李某某及时拨打 120急救电话，医

护人员到场后进行查体、心电图检查，诊断为呼吸心跳骤停。

经第三人查询某某站视频监控，虽显示杨某某当天中午在站内

便利店有取一瓶汾酒的视频，但未发现杨某某当日有饮酒的情

况，结合 120抢救医生的证言和同岗值班同事崔某、证人李某

某等人证言均未发现杨某某存在饮酒事实。第三人认为杨某某

同志系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，符合工伤认定条件。第三

人于 2025 年 6 月 30 日 9:15 分电话通知工伤保险中心，并于

2025年 7月 9日为杨某某申请工伤认定，周口市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局作出不予工伤认定，明显与上述事实和相关证据不

符，请求复议机关依法查明案件事实，切实维护职工利益。

行政复议期间，申请人于 2025年 10月 29日阅卷，2025年

11月 6日提交书面意见及杨某某手机通话记录截图、遗体火化

证明等证据，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没有证据证明杨某某血液酒

精含量达到醉酒标准，认定杨某某属于醉酒死亡缺乏证据。

经审理查明：申请人杨某的父亲杨某某系第三人中国某某

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周口分公司职工，在周口某某站任站点经理

职务。2025年 6月 28日杨某某在周口某某站（地址：沈丘县某

某镇某某路某某站）上白班，当日中午 12：25分左右杨某某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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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某站的便利店拿一瓶汾酒向某某站后院走去，晚上 19：15分

左右被他人发现其在某某站后院房间内床上趴着，呼之不应，

遂拨打医院 120。沈丘县某某医院急救 120到场后发现杨某某

已无自主呼吸、无心跳，该医院出具的医学诊断证明书上显示

“呼吸心跳骤停”，居民死亡医学证明（推断）书显示死亡原

因“急性心脑血管病？，高血压？”。第三人中国某某股份有

限公司河南周口分公司于 2025年 7月 8日提出书面认定工伤申

请，被申请人周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收到申请后于 2025

年 7月 9日作出〔2025〕XX号补正材料通知书，要求补正“工

伤认定申请特殊证据材料，（死亡证明，抢救记录）”。被申

请人收到补正材料后出具了周人社工伤受字〔2025〕XX号受

理决定书，经过调查询问于 2025年 9月 18日作出案涉周人社

工伤不认字〔2025〕XX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，认为杨某某

所受伤害的情形，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六条第二项之规

定，属于不得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，决定不予认定工

伤或视同工伤。申请人杨某于 2025年 9月 19日收到该决定书

后不服，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

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：1.《劳动合同书》；2.《劳动合

同续订书》2份；3.沈丘县某某医院出具的医学诊断证明书及居

民死亡医学证明（推断）书；4.视频光盘 2张；5.证人证言；6.

询问调查笔录；7.周口某某站（2025）6月份员工考勤表；8.工

伤认定申请表；9.周人社工伤补字〔2025〕XX号补正材料通知

书；10.周人社工伤受字〔2025〕XX号受理决定书；11.周人社

工伤不认字〔2025〕XX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送达回执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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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书面质证意见。

本机关认为：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六条规定“职工符合

本条例第十四条、第十五条的规定，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
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：（二）醉酒或者吸毒的；”

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〈工伤保险条例〉若干问题的

意见 》（人社部发〔2013〕34号）第 四条规定，“《条例》

第十六条第（二）项‘醉酒或者吸毒’的认定，应当以有关机

关出具的法律文书或者某某法院的生效裁决为依据。无法获得

上述证据的，可以结合相关证据认定。”《实施〈中华某某共

和国社会保险法〉若干规定》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 13

号）第十条规定，“社会保险法第三十七条第二项中的醉酒标

准，按照《车辆驾驶人员血液、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》

（GB19522-2004）执行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、医疗机构等

有关单位依法出具的检测结论、诊断证明等材料，可以作为认

定醉酒的依据”。本案中，从现有证据仅能看到 2025 年 6月

28日中午 12：25分左右杨某某在某某站工作期间拿一瓶汾酒

往某某站后院走去，并没有有关机关出具法律文书或某某法院

的生效裁决认定杨某某醉酒，被申请人周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局也没有其他有关单位依法出具的检测结论、诊断证明等

直接证据证明杨某某醉酒，故被申请人称杨某某上班期间因饮

酒而醉酒死亡，证据不足，其作出的案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

主要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应予撤销。综上，根据《中华某某

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四条“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

的，行政复议机关决定撤销或者部分撤销该行政行为，并可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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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令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：（一）主要事

实不清、证据不足”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撤销被申请人周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周人社

工伤不认字〔2025〕XX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，责令被申请

人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 60日内重新作出处理。
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

内，依法向某某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5年 11月 17日

抄告：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
